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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分别以直接送达或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表决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午

１２

点。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关于确认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于年初参照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际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的累积总金额，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年的关联交

易金额进行了预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公司的经营需要，部分关联交易超出了年初的预计金额和预

计范围。具体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０

，

３９６．３９

元

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

０ １７１

，

１９９．１８

元

小计

０ ３２１

，

５９５．５７

元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７１

，

０５７

，

５７９．４６

元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２０

万元

１

，

２９７

，

４１４．０６

元

小计

１７２

，

３５４

，

９９３．５２

元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中冶美利物流有限公司

０ １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小计

１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向关联人提供

设备租赁（视频

设施租赁）

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０ ９５

，

４４７．４０

元

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０ ６３

，

６３１．６０

元

中冶宁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６３

，

６３１．６０

元

小计

２２２

，

７１０．６０

元

向关联人支付

资金使用费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

６６

，

０５４

，

３７４．０２

元

小计

６６

，

０５４

，

３７４．０２

元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十六次董事会议审议了 《关于确认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贺岩峰先生（属于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条规定

的关联董事的第（二）种情形）进行了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

项议案。

３

、上述关联交易超预算金额合计为

２９

，

６２３

，

６７３．７１

万元，不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向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１５．０４

万元，向其收取视频租赁费

６．３６

万元，向其提供劳务

５６６．６０

万元；向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２

，

３０５．８２

万元，销售货物

１．７１

亿

元；向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１７．１２

万元；向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４１２．１９

万元，销售

纸

１２９．７４

万元，收取视频租赁费

９．５４

万元，提供劳务

９６．２９

万元；向中冶美利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１７７．００

万

元，接受其提供的劳务费用

３７２．３２

万元；向中冶宁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原材料

４４５．０８

万元，收取视频租

赁费

６．３６

万元；向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１１

，

３８７．２１

万元，支付租赁费用

１２２．４０

万元，支付土地使

用费

９４．５７

万元，支付固定设备租赁费

２７．８４

万元，支付资金占用费

６

，

６０５．４４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纸集团）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志顺，

注册资本：

１６７２３１

万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１１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甲苯、盐酸、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燃液体

的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一般经营项目：各类机制纸、纸板、加工纸、包装用纸的生产、科研开发、

销售；有色金属矿产品、化学矿产品、金属矿产品、重晶石、滑石、石墨、萤石、菱镁矿、耐火矾土、硅灰石、高岭

土、膨润土、硅藻土、石膏、珍珠岩、温石棉、金刚石、氧化钙的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生产、科技

开发、销售；造纸原料林种植，原料竹、苇及草浆、苇浆、竹浆、木浆的生产、销售；建筑工程施工装饰，机械设

备安装，房地产开发与工程承包，工业工程设计；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

，

１２９

，

１４０．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４４

，

０８７．８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１１４

，

００９．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７

，

００７．５９

万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纸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８５

，

２５８

，

５１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１％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中纸集团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浆纸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新

注册资本：

１７３２００

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浆纸的生产与销售，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生

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来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６９０

，

７４９．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４

，

８１３．５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１

，

２０４．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９

，

７７６．８１

万

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浆纸公司是中纸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浆纸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纸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其秋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美利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各类纸张的生产、加工售、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所需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７

，

９６２．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８４．１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３７１．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３４．１１

万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特种纸公司是中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特种纸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风险。

（四）中冶宁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贺岩峰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４

，

６３１．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０３５．０２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２８１．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７４．９５

万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实业公司是中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实业公司运营正常，不存在履约风险。

（五）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业开发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全生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造纸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植树造林。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８９

，

０７４．２１

万元，净资产

９

，

６４９．３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４４．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９３５．７８

万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林业开发公司是中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林业开发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风险。

（六）中冶美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万金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住所：宁夏中卫市美利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仓储、装卸、货运信息服务、

ＧＰＳ

安装服务。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４０２．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０４．６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４６７．３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４．７１

万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物流公司是中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物流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风险。

（七）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纸业）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树俭

注册资本：

６５４３９．５

万元

住所：山东省临清市西门里街

经营范围：机制纸、纸制品生产、销售；按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进出口业务。

２

、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５８２

，

０５０．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３

，

６１９．５５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２５

，

６９３．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２３．７７

万

元。

３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银河纸业是中纸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履约能力分析：银河纸业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

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２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

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

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向关联方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和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销售纸产品，即解决了其包装材料

供应，又扩大了公司产品的销售，增加了公司的收益。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美利纸业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采购高档纸产品进行销售，

可充分利用自己成熟的销售网络体系，扩大产品销量，增加公司销售收入，提高公司效益。

３

、公司向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既可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条件降低采购成本，又

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

４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冶美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宁夏美利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中冶美利物流

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施工，不但可以满足其业务需求，同时有利于公司扩大业务量，提高公司

收益。

５

、公司向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和中冶宁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视频

设备租赁业务既满足了其召开视频会议的需要，又提高了设备使用效益，收取视频租赁费还可以增加公司

收益。

６

、本公司向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对解决公司融资方式单一、

流动资金紧张、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支付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资金使用费的利率参考

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执行，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在与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遵循市场化原则，

按国家统一规定或市场价格结算，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及安排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相关材料，我们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预计金额，但在合理范围内；关联交易发生主体存在有未在

原预计范围内而又实际发生交易情况，但分析与其关联交易内容属于偶发性、且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存在

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披露的规定情况。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超预算结果予以确认。

公司与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中冶宁夏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中冶美利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冶美利物流有限公司和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合理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表决程序及公平性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议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关联交易定价方面公平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二）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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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增加或否决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

00

2

、会议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韶钢松山办公楼北楼五楼中型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余子权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60829.14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4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全奋先生、郭伟康

先生见证了本次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六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1,120,331,865.2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5,466,973.25

元，

2011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04,864,891.95

元。由于公司

2011

年度经营出现大额亏

损，

201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七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较强的执业能力及勤勉、 尽责的工作精神。根

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情况，并征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同意，公司拟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75

万元。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八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2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一）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投资发展资金需求，同时兼顾考虑留出适当的备用额度，同意本公司

2012

年

度向以下

20

家银行申请相应综合授信额度：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00

万元；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70,000

万元；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0

万元；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40,000

万

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50,000

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00

万元；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人民币

150,000

万元；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向广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人民币

100,000

万元；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0

万元；向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0

万元；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

万

元；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

万元；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

万元； 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4,000

万美元；向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3,500

万美元；向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申请授信额度

3,500

万美元。

以上银行授信额度的申请，除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云支行授信额度期限为二年、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半以外，其他银行授信额度期限均为一年。实际授信额度和

期限，以各家银行最终核定为准。

（二）同意请求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子权先生或余子权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

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九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框架计划》。

2012

年，公司将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主线，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宝钢重组韶钢为契机，继续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坚持

审慎投资、控制投资风险、合理控制投资规模的原则，把握时机，确保实现公司的产品升级、提升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

2012

年度全年计划安排项基建技改项目

69

项，当年投资

22.62

亿元。其中：转年项目

45

项，投资

18.25

亿元；新开工项目

12

项，投资

4.36

亿元，安排前期

12

项，投资

0.01

亿元。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

十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表决情况：

同意

277.8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注：关联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按规定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决。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60829.1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全奋先生、郭伟康先生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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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金叶 公告编号：

2012-16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有

9

名董事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关联自然人王瀚康所拥有的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丽

园裙楼

2

层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租赁面积

1972.32

平方米，租赁时间

5

年，平均年租金

441.55

万元。

关联自然人王瀚康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王志伟先生为父子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租赁房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李子学、胡凤滨、胡左浩就该项

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此议案

8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王志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制订了相关内控制度，以加强公

司内控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本议案需要提交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

会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三、审议《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制订了相关内控制度，以加强公

司内控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四、审议《总经理工作细则》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制订了相关内控制度，以加强公

司内控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五、审议《子公司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制订了相关内控制度，以加强公

司内控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六、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发出。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金叶 公告编号：

2012-17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关联自然人王瀚康所拥有的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丽园裙

楼

2

层房产作为办公场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租赁房产的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营运之需， 租赁的房产位于深圳市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往南

1

公里处，

位于水贝珠宝圈内，公司依托水贝珠宝圈选址，可更好地发挥金叶珠宝的品牌效应，建立新的融资及业务开

拓平台，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实现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关联自然人王瀚康所拥有的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丽

园裙楼

2

层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租赁面积

1972.32

平方米，租赁时间

5

年，平均年租金

441.55

万元。

关联自然人王瀚康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王志伟先生为父子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租赁房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志伟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子学、胡凤滨、胡左浩先生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在董事会开会审议时投票同意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自然人王瀚康，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王志伟先生为父子关系，为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

丽园裙楼

2

层房产的权利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介绍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丽园裙楼

2

层房产，面积

1972.32

平方米，距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约

1

公里

路程，房产拥有者为王瀚康。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关联自然人王瀚康所拥有的罗湖区贝丽南路西龙丽

园裙楼

2

层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租赁面积

1972.32

平方米，租赁时间

5

年。

在定价政策方面，租赁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平均年租金

441.55

万元（周围商铺租金每平

方均价

300

元以上，办公楼租金在每平方米

200

元以上）。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子学、胡凤滨、胡左浩就该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第六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的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本次租赁为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正常营运之需，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

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没有发现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审议《关于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志伟先生按照规定回避了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议案》。

六、交易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营运之需，租赁的房产位于深圳市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往南

1

公里处，位于

水贝珠宝圈内，公司依托水贝珠宝圈选址，可更好地发挥金叶珠宝的品牌效应，建立新的融资及业务开拓平

台，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实现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商铺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0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之控股股东的股东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4

月

17

日，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华闻传媒

"

）收到并列第一大股

东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渝富

"

）《关于控股股东之股东变更的函》。现就有关情况提示

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上海渝富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收到持有其

50%

股权的股东

--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广

控股

"

）《关于股东变更的函》，获知原持有国广控股

50%

股权的股东

--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融投

资

"

），因战略调整需要，将其持有的国广控股

50%

股权全部转让给无锡金正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金正源

"

），并已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二、无锡金正源基本情况

无锡金正源是

2011

年

12

月在无锡市滨湖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壹拾亿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无锡市鸿桥路

879

号，法定代表人顾晓雁，主要经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类）；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企业收购兼并方案策划；经济贸易咨询服务；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无锡金正源由无锡金源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金源

"

）控股

55%

，是无锡金源旗下

重要投资平台。无锡金源为国有企业，目前主要从事无锡市滨湖区新兴产业基金的对外投资及管理；创业投

资、风险投资公司及专业基金管理公司的引进和合作投资等。无锡金源持有江苏华莱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

股权。江苏华莱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构建国家级影视产业园为出发点，依托无锡市和滨湖区现有资

源，顺应电影数字化生产的技术发展趋势，正努力构建适宜二十一世纪现代数字影视生产的产业链。

无锡金正源有意愿投资传媒行业，将综合利用股东资源，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国广控股在传媒产业

深度合作，支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展及国广控股做大做强。

三、本次变更前后，国广控股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更前，嘉融投资和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广传媒

"

）各持有国广控股

50%

股权。具体

情况详见上海渝富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补充后）》。

本次变更后，无锡金正源和国广传媒各持有国广控股

50%

股权。

本次变更前后，国广控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四、本次股权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变更前后，国广控股均为上海渝富控股股东。上海渝富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267,205,570

股，占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9.65%

，仍为本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上海渝富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并

列第一大股东的格局未发生变化

,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国广控股表示拟继续按照相关程序，努力将拥有的或管理的优质传媒资产注入本公司。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公告编号：

2012-013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30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厅。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南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0

名，代表股份

210,164,86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10.12%

。其中，

A

股股东（含代理人）共

11

名，代表股份

155,278,645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

11.82%

；

B

股股东（含代理人）共

99

名，代表股份

54,886,222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2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2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3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4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5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6

、审议通过了《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变更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208,481,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20%

。其中

A

股

155,278,645

股，占出席会

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53,202,99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6.93%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1,683,2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0%

。其中

A

股

0

股；

B

股

1,683,225

股，占出席

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07%

。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等相关公告。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潮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

2011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请参见

2012

年

3

月

27

日登载在巨潮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的《南玻集团

2011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孔雨泉律师、张清伟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89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7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决定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3,400

万股为基

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此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13,400

万股增加为

20,100

万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

2012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公司注册资本由

13,400

万元增加至

20,100

万元。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修订，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为：

1.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4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100

万元；

2.

公司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3,4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100

万元。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2-010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安全事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4

月

16

日下午

3

时许，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扶风分公司、施工合同单

位渭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在为扶风一企业安装天然气通气置换施工中，发生一起死亡

5

人的事故。其中

3

人

为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扶风分公司职员， 另

2

人为施工合同单位渭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职员。

据初步了解，事故原因系作业人员在阀井内作业时窒息死亡。

事故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立即带领相关人员赶赴现场组织施救，处理善后。

事故的具体原因和相关责任问题有待进一步核实。公司将以此次事件为警示，对公司生产系统进行全

面的安全生产排查，消除隐患，确保公司生产安全稳定运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2～13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自公告之日起，公司办公地址由

"

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九路

131

号四楼

"

迁至

"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一号楼

"

。现将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汇津广场一号楼

邮政编码：

300308

联系电话：

022-84866617

传真：

022-84866667

公司网址：

http://www. tbjijian.com

E-mail

：

tbjj000965@163.com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前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